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常青路西侧、东方二路北侧（QQ060423）地块-1#酒店-1至4层后勤区域、5层局部、7-21层核心筒局部室内装饰设计（编号：2025S672）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经我中心审查，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

                                2025年10月16日

（附：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

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编号：2025S672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编号：2025S672
	项目名称
	常青路西侧、东方二路北侧（QQ060423）地块-1#酒店-1至4层后勤区域、5层局部、7-21层核心筒局部室内装饰设计


	项目地址
	常青路西侧、东方二路北侧
	建设单位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江苏远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项   目   概   况
	建筑类型
	
	工程等级
	

	
	建筑面积
	㎡
	建筑层数
	层

	
	建筑高度
	m
	防火等级
	级

	
	场地类别
	Ⅲ
	人防等级
	

	
	设防烈度
	度
	抗震等级
	

	
	基础形式
	
	结构体系
	

	
	基础埋深
	
	绿色建筑

等    级
	

	技术性审查意见

	审查内容
	审查意见
	审查人签名

	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
	
	


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青路西侧、东方二路北侧（QQ060423）地块-1#酒店-1至4层后勤区域、5层局部、7-21层核心筒局部室内装饰设计

	审查人
	张晔
	
	审查号
	10051-1003
	联系电话
	85588653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
1、五层新增卫生间位于全日餐厅就餐及操作区上层，不满足《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55031-2022 5.6.2.2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多处设冷库，请明确冷库性质及其隔热材料燃烧性能。
2、部分厨房采用防火隔墙及防火门与其他区域分隔，墙上设传递口未见标注，应明确防火要求。
3、详图中同一种图例的基层板吊顶与墙面中标注为不同材料，建议予以明确。

4、复核二十一层5~6轴交E~F轴处楼梯间是否设开向备餐间的门（与土建图不符），二十一层底图中部分卫生间下层为客房，与已审查通过的装饰图不符。


	设计人
	刘家骏
	注册人
	赵勇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设计1条
	建筑防火0条
	0条


结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青路西侧、东方二路北侧（QQ060423）地块-1#酒店-1至4层后勤区域、5层局部、7-21层核心筒局部室内装饰设计

	审查人
	汤建峰
	
	审查号
	10051-S1021
	联系电话
	85588651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与原土建施工图相比，一楼垃圾室处平面分隔有调整，二楼增加了卫生间，未见结构复核。余自查。



	设计人
	刘家骏
	专业负责人
	赵勇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地基基础0条
	房屋抗震设计0条
	结构设计0条
	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
	0条


给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青路西侧、东方二路北侧（QQ060423）地块-1#酒店-1至4层后勤区域、5层局部、7-21层核心筒局部室内装饰设计

	审查人
	王健
	
	审查号
	10051-W1017
	联系电话
	88169832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 装水施-29  违反GB 50352-2019  6.6.1.2条  在食品加工与贮存房间（如刺身间）直接上层设置有水房间（洗碗间）不满足设计标准要求；其他平面类似问题自查修改

三 、其他意见： 
1.  装水施-08  根据房间环境温度（如垃圾冷库）复核设置湿式喷头是否合理。
2.  装水施-09  部分房间内部（如厨房粗加工）建议增设灭火器。 

3.  装水施-19  垃圾房排水沟不宜与厨房区域排水沟串接。
4.  装水施-24  部分排水管道未标注敷设标高无法确认是否穿越下层空间；排水干管未见设置环形通气管。
5. 装水施-26   2层库房贮存何物？， 3层排水管穿越2层库房是否会造成对卫生健康不利或对重要财产有损坏？其他平面库房同。 

6.  装水施-27   增加标注接至GW/2排水立管的排水支管标高并复核是否穿越一层冷菜间冷库及高温冷库？其他平面类似问题自查修改。



	设计人
	陈羿潼
	专业负责人
	宋丽霞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1条


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青路西侧、东方二路北侧（QQ060423）地块-1#酒店-1至4层后勤区域、5层局部、7-21层核心筒局部室内装饰设计

	审查人
	杨重义
	
	审查号
	10051-E1010
	联系电话
	85588651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 H-B1AL-4-N4、N5回路，第一个插座之后的导线得不到断路器有效保护，不满足GB50054-2011，第6.3.3条，相同情况相同处理。
2、 长期有人滞留的地下室，导线选型不满足GB51348-2019，第13.9.1.5条。
3、 配电回路（如H-B1AL-3:N8）引入装有淋浴或盆浴的房间时未采取不超30mA剩余电流的保护措施。GB51348-2019，第12.10.3条。
4、 紫外线杀菌灯开关未要求设置明显标志，设置紫外线杀菌灯的场所未要求配备紫外线辐射照度计，不满足JGJ64-2017，第5.3.8条。
5、 一层备餐间可燃气体探测未设警报装置，不满足GB50116-2013，第8.1.5条。
6、 五层通道照明负荷等级不满足JGJ62-2014，第6.3.1条、
7、 长时间停留的房间光源的一般显色指数未作要求，灯具的危害等级未作要求，不满足GB55016-2021，第3.3.5条、第3.3.6条。
8、 未对灯具的效率或效能作出要求，不满足GB／T50034-2024，第3.3.10条。
三 、其他意见：
1、 地下室1/8~9轴交1/B~E轴疏散通道指向的出口存在不可借用相邻防火分区的可能，走道上的指示标志在不可借用情况下应能相应调整。
2、 地下室照明平面图增补导线芯数标注。
3、 储藏室应GB50016-2014（2018年版），第10.2.5条，将开关设在房间外。
4、 H-5AP-YC配电箱为新增配电箱，土建电气应有相应的变更。
5、 复核五层有无安装高度不高于2.5米的灯具，其配电回路是否满足GB55024-2022，第4.5.4条。
6、 五层照明平面图应按电气制图标准进行绘制。
7、请按苏建科〔2021〕146号文件设计专篇模板四.1表格填写本工程主要房间或场所（不要缺漏）的设计参数和要求。

	设计人
	徐啸天
	专业负责人
	殷丽杰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8条


暖 通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青路西侧、东方二路北侧（QQ060423）地块-1#酒店-1至4层后勤区域、5层局部、7-21层核心筒局部室内装饰设计

	审查人
	顾旭俊
	
	审查号
	10051-H1006
	联系电话
	86619903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 装暖施08、09、33 地下一层面包房风管1/F轴防火卷帘，排风管穿1/G轴垃圾冷库的、风管穿二十一层布草间的防火隔墙处应按GB50016-2014（2018年版）第9.3.11条设置防火阀，余同自查。
2、 空调水管的固定支架未见设置，管道补偿应满足GB50736-2012第8.5.20条要求，各层自查。
三 、其他意见：
1、 装暖施07 复核风机SET-B1-1能否设在排烟机房，花房等的补风立管应表示清楚，建议员工厨房的排烟设施保留。
2、 装暖施08、09 部分共用井道的送排风系统未见止回措施（如垃圾房送风、客房部库房排风等）。
3、 装暖施10 部分房间（工程维修、客房部、安防库、空瓶间等）未设通风。
4、 装暖施12、13 明确宴会厅厨房不使用燃气（图中有燃气灶具），新、排风管穿前室时的耐火极限要求应注明。
5、 装暖施15 F-G交8轴的走道排烟设施建议保留；装暖施19走道长度应按规范及其图示要求标注，复核三层疏散走道（复核建筑功能）的是否均需设置排烟。
6、装暖施29 风管穿五层多功能厅的隔墙处宜设防火阀。

	设计人
	花宇航
	专业负责人
	苏建民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2条


综 合 审 查 意 见
	    经审查，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也应采用，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
审查室负责人：
                                      日期：2025年10月16日



注：此报告一式二份，建设单位、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

